无为县发展现代农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根据县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若干意见》（无政〔2008〕5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棉花生产的通知》（无政〔2008〕52号）精神，自2008年起，县财政每年安排130万元，设立无为县发展现代农业专项资金（其中：棉花生产专项发展资金30万元），并随着财力的增长逐步增加。为规范资金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制定本办法。
一、扶持范围
发展现代农业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先进乡镇和先进个人、种粮大户标兵、棉花生产发展、标准化示范基地、国家级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牌农产品或驰名商标、农业产业化先进单位的奖励，安全农产品认证、县乡（镇）农业信息服务站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补助等。
二、奖励补助标准
1、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奖。评选先进乡镇一、二、三等奖各1个，分别给予10000元、8000元、6000元奖励；评选先进个人20名，每人奖励500元；评选种粮大户标兵10户，每户奖励价值3000元左右的农机具。
2、棉花生产发展奖励和补助
（1）棉花重点技术推广与示范补助。县农委每年确定2-3项棉花重点技术，通过建点抓片进行示范、推广，带动全县推广应用。每年安排补助资金10万元，用于示范片驻点人员费用、技术培训、宣传和配套措施的物质支持等。
（2）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和成果转化补助。每年安排补助资金8万元，用于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和科技成果转化补助。
（3）棉花高产攻关竞赛奖励。每年在全县开展棉花高产攻关竞赛活动，安排奖励资金12万元，对高产攻关示范片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分别给予8000元、5000元和3000元的奖励；对达到产量目标的高产攻关田分别给予2000元奖励；评选高产示范户50户，每户奖励机动喷雾器一台（价值600元左右）。
3、农业标准化奖励和补助
（1）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奖。当年获得省级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的，给予申报单位3万元奖励。
（2）安全农产品认证奖。当年获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一次性分别给予5万元、1.5万元、0.5万元奖励。
（3）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补助。每年安排12万元，其中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检测点5万元，“瘦肉精”检测试剂5万元，检测样品采集交通费用2万元。
4、农业产业化奖励和补助
（1）龙头企业晋级奖。当年晋升为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一次性分别给予10万元和5万元奖励。重新考评认定为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的，分别给予3万元和1万元奖励。
（2）农产品品牌奖。当年通过复审重新认定的国家级和省级名牌（农）产品，分别奖励企业3万元和1万元。
（3）先进龙头企业奖。每年评选表彰6个县级以上（含县级）农业产业化先进龙头企业（与当年省、市表彰不重复），每个奖励1万元。
（4）农产品展示展销补助。按照上级要求参加的各级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其活动经费补助标准：参加在省外举办的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补助经费不超过8万元；参加在本省内本市外举办的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补助经费不超过7万元；参加在本市区域内举办的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补助经费不超过6万元；上级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要求给予补助。
5、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奖励和补助
（1）对当年新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协会给予一次性补助0.5万元。
（2）县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奖励。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每年评选5个县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当年省、市表彰不重复），每个以奖代补0.5万元。
6、县乡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1）县级农业信息服务网站建设补助。每年安排4万元，用于宽带接入费2万元，设备更新费2万元。
（2）乡镇农业信息服务站建设补助。分两年实施，2008年建设12个乡镇农业信息服务站，2009年建设11个，每个服务站建设资金补助1万元，用于购买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和制作标牌等。
三、专项资金的申报、审定程序
1、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奖
（1）先进乡镇：由县水稻产业提升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考评细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于7月和9月，对各乡镇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实施情况、示范片建设进行督查和测产验收，乡镇政府于10月底前做好总结，并对照考评细则开展自评，11月底前向县水稻产业提升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考评材料，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督查和测产验收及上报材料进行初评，初评结果报领导小组批准后进行表彰奖励。
（2）先进个人：由二坝、无城、石涧、严桥、红庙、赫店、开城、蜀山、鹤毛、昆山、牛埠、洪巷、泉塘、襄安、刘渡、十里墩等16个水稻主产乡镇各推荐1名先进个人，县农委推荐县直单位4名，共20名，报领导小组批准后进行表彰奖励。
（3）种粮大户标兵：由16个水稻主产乡镇各推荐1名水稻种植面积5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并上报事迹材料，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种植大户规模、新品种和新技术应用水平、示范带动作用等筛选出10名，报领导小组批准后进行表彰奖励。
2、棉花生产发展奖励和补助
棉花重点技术推广与示范，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和成果转化补助资金，据实报账。
棉花高产攻关竞赛奖励由县棉花生产发展领导组办公室制定考评细则进行初评，百亩高产示范片、十亩高产攻关田和高产示范户，由各乡镇于每年5月底前向领导组办公室上报实施方案和登记表。9月中下旬，领导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组，对棉花百亩高产示范片、十亩高产攻关田进行测产验收，各乡镇于11月底前做好工作总结，并向办公室上报考评材料。高产示范户由各乡镇组织评选，按无农〔2008〕83号文件计划名额推荐上报，经领导组办公室抽查确认。
县领导组办公室根据专家评审组测产结果、实产核查和各乡镇上报的考评材料进行初评，于12月上旬将初评结果报领导组批准后进行表彰奖励。
3、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奖、农产品标准认证奖、企业晋级奖
由申报单位向县农委提出申请，并附相关材料，包括获得国家、省级龙头企业和名牌（农）产品、驰（著）名商标的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原件经确认后退回）；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经县农委审核后，由财政部门兑现奖补资金。
4、先进龙头企业和县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评选
由县农委制定评选细则，每年元月31日前，由县级以上龙头企业和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自评，并将自评材料上报县农委，县农委会同县财政局组织评审，评选出先进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县政府于每年农业或农村工作会议上进行表彰，由财政部门兑现奖补资金。
5、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补助
申请补助的新注册和规范化建设补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县农委提交申请报告、年度总结、章程、规章制度、注册登记证书等，经县农委审核后，由财政部门兑现补助资金。
6、乡镇农业信息服务站建设补助
乡镇建设农业信息服务站由各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建设、管理和维护。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按照“五个一”标准，即有一间房屋（20平方米以上），有一套设备（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有一条上网通道（专线或ADSL），有1名专（兼）职人员，有一套管理和服务制度，做好农业信息服务站基础设施建设。县农委会同县财政部门于9月底前组织人员对各乡镇进行实地考察，对符合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的，按先后顺序给予补助。补助设备由县政府采购中心统一招标采购。
7、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和县级农业信息服务网站建设补助
本着总量控制、安排合理、节约使用的原则，据实向财政部门报账。
 
四、专项资金管理
县财政部门负责在每年财政预算中安排发展现代农业专项资金，并依据《安徽省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安徽省农业财政专项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等有关制度，对县级发展现代农业专项资金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管理。县农业部门负责专项资金项目的申报、审查、审核等管理工作。
五、对当年度同一事项，不重复奖励。
六、本办法由县农委、县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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